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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工信科发〔2022〕 21号

　

德宏州工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关于2022年度工程技术中初级职称申报评审工作

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县市工业和商务科技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做好德宏州2022年度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德人社通〔2022〕50号）要求，现将德宏州2022年度工程技术中初级职称申报评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已设立相关专业初级、中级评委会的不纳入本通知范围）。
一、评审范围及对象

在我州所属企事业单位从事轻纺工程、机电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相关专业工作的在职专业技术人员，均可申报。

二、申报条件

1．严格按照《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云南省轻纺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价标准条件（试行）>的通知》（云人社发〔2021〕37号）、《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云南省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价标准条件（试行）>的通知》（云人社发〔2021〕34号）、《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机电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价标准条件（试行）>的通知》（云人社发〔2021〕39号）文件执行。

2．县及县以下申报人员可按《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放宽基层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聘条件的通知》（云人社发〔2014〕106号）文件执行。

3．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企业）申报人员按属地原则在企业注册地申报，按照《云南省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人才职称申报评审办法》（云人社发〔2016〕150号）文件执行。

三、工作要求

（一）材料要求

1．《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一式二份，须贴本人近期照片，所在单位对其要有明确的审核意见，各级人事部门必须签署明确的推荐意见、推荐日期、经办人姓名，并加盖公章。

2．《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材料提要》需本人签名、单位审核盖章，提交一式15份纸质版。

3．《2022年度资格审议、评审名册》1份及电子版（EXCEL格式，由各主管部门或县市工业和上午科技局汇总后报送) 。

4．身份证、毕业证、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履现职期间的聘书（事业单位需提交岗位聘用汇总表或评聘分开文件）、劳动合同等相应证明材料各1份，申报人本人照片1张，要求为蓝底1寸正规照，照片背后需注明专业及姓名。

5．业绩成果材料1份。包括本人履现职期间所获表彰、专利、工作业绩成果证明材料、参加继续教育证明材料、论文（州直事业单位申报中称人员提交，要求2篇，其中指定一篇为代表性论文，需2名以上专家鉴定并出具意见，发表的论文需提供刊物封面、目录与正文的复印件）。
6．反映本人水平和业绩的其他材料，属多人合作成果，单位须出据申报人量化成果名次证明；属多人合编（著）出版的书籍，只需提交涉及申报人所编（著）的篇、章、节。

7．非公经济组织的申报人员，提供能证明单位非公性质及本人与单位劳动关系的相关材料。

8．《送评材料一览表》、《2022年度资格审议、评审名册》、《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材料提要》等相关表格所填报信息必须一致，申报人员的年龄、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年限及履职年限等计算时间，统一以2022年10月为截止时间。

9．本通知所涉及的各类表格及相关文件可在德宏州工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网站下载，请严格按照有关说明填报。
（二）其他要求
1．进一步规范申报推荐审核程序
（1）申报人员须如实填写申报评审内容，如实提供申报评审材料，对本人填报内容及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并作出书面承诺。

（2）各用人单位须制定完善本单位职称申报审核推荐制度，并报主管部门复核把关，主管部门及时做好督促管理工作。用人单位要严格按照职称申报推荐相关规定及工作流程，对申报人员所填报内容及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核把关，按照“谁审核、谁负责”的原则，推荐上报证明材料须签署审核人员姓名、审核意见及审核日期，并加盖审核单位公章。未经审核认可的申报评审材料不予受理。

（3）经用人单位审核拟同意推荐申报的，须将申报人员的《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材料提要》、学历、资历条件及学术、业绩成果等在本单位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方可向上级主管部门推荐，同时报送公示情况相关材料。

2．做好特殊人才职称申报评审工作。

符合《云南省特殊人才职称资格与职业资格评价办法》（云人社发〔2014〕107号）有关要求的申报人员，可按相关规定进行申报。

3．2022年以前已提交评委会评审未获通过的再次申报人员，需提供新的业绩和成果证明材料（请标注）。
有关事项

（一）材料受理
各县市申报人员申报材料由所在县市工业和商务科技局派专人统一报送，州直单位申报人员申报材料由各单位统一报送，不接受个人报送及邮寄材料。

（二）申报时间
2022年7月25日—29日（工作日受理申报）

（三）申报地点
德宏州工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人才与对外合作科（芒市目瑙纵歌路40号409室）

结果公示

评审结果将于2022年10月31日前在德宏州工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网站进行公示。
材料清退
评审工作结束后，除《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退回外，其余申报材料均不予清退，请申报人员做好相关材料的备份工作。

未尽事宜，请与州工信科技局人才与对外合作科联系。

联系人：梁建平、董晓清

联系电话：0692-2110181
附件：1．2022年度工程技术中初级职称申报相关表格

2．工程技术人才职称评价标准条件相关文件
 德宏州工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

2022年6月 21日

抄送：德宏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德宏州工业信息化和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22年6月2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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